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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洗錢？相關刑責為何？ 

最近前總統家人因將錢匯至國外而涉嫌洗錢行為，不僅特偵組已全面查證偵

辦，社會大眾更是無時不在關注本事件的發展，但一般人對於何謂「洗錢」？洗

錢刑責為何？則並不一定清楚，藉此乃就洗錢防制法的相關規定略作介紹。 

為防制洗錢並追查重大犯罪，我國制定有「洗錢防制法」，該法所稱的「洗

錢」是指掩飾或隱匿因自己重大犯罪所得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或是掩飾、收受、

搬運、寄藏、故買或牙保他人因重大犯罪所得財物或財產上利益等行為而言。而

所謂的「重大犯罪」，主要是指最輕本刑為五年以上有期徒刑以上之刑的罪，如

貪污治罪條例第四條至第六條的各種貪污罪等，其他則還有一些雖非最輕本刑五

年以上有期徒刑以上之刑的罪，但該法明文規定為「重大犯罪」者，例如：刑法

的偽造有價證券罪、偽造金融卡罪、證券交易法的內線交易罪等，還有其他銀行

法、農業金融法、保險法、金融控股公司法等相關經濟犯罪。此外，犯刑法業務

侵占罪、詐欺罪、重利罪等，以及政府採購法第八十七條以下的圍標、綁標等各

罪，如犯罪所得在五百萬元以上時，也屬於該法的「重大犯罪」（詳見洗錢防制

法第三條）。至於前述所稱「因犯罪所得財物或財產上利益」，除指因犯罪直接取

得的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或因犯罪所取得的報酬外，也包括因前兩者所變得的物

或財產上利益（如第三人善意取得則不屬之）。 

其次，檢察官在偵查中，如有事實足認被告利用帳戶、匯款、通貨或其他支

付工具從事洗錢時，則可聲請法院指定六個月以內的期間，對該筆洗錢交易的財

產為禁止提款、轉帳、付款、交付、轉讓或其他相關處分的命令，如在情況急迫

下，又有相當理由足認非立即為上開命令，不能保全得沒收的財產或證據，檢察

官也可以直接命令執行，只不過要在執行後三天內聲請法院補發命令。而法院如

不在三天內補發，或檢察官未在執行後三天內聲請補發，那麼便要立即停止執行。

至於這些禁止提款、轉帳等命令，法官在審判中也可依職權為之。另上開指定期

間如有延長必要，檢察官則要檢附具體理由，至遲在期滿前五天聲請法院裁定。 

再來，有關洗錢刑責部分，如有掩飾或隱匿因自己重大犯罪所得財物或財產

上利益的行為（自己洗錢），是要判五年以下有期徒刑，還可併科三百萬元以下

罰金。又如有掩飾、收受、搬運、寄藏、故買或牙保他人因重大犯罪所得財物或

財產上利益等行為（替人洗錢），則會被判七年以下徒刑，還可併科五百萬元以

下罰金。另如資助國際洗錢防制組織認定或追查的恐怖組織或該組織活動，則會

被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徒刑，還可併科一千萬元以下罰金。此外，法人的代表人

（如公司董事長等）、法人或自然人的代理人、受雇人或其他從業人員，因執行

業務犯前述各罪時，除處罰行為人外，對該法人或自然人也要科以各該罪所定的

罰金。 

還要注意的是，犯前開各罪，在犯後六個月內自首，則可免除其刑，超過六

個月自首，也可減輕或免除其刑。另如在偵查或審判中自白，也可減輕其刑。又

對於直系血親、配偶或同財共居親屬因重大犯罪所得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有掩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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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受、搬運、寄藏、故買或牙保等行為，依法也可減輕其刑。此外，公務員洩漏

或交付關於申報疑似洗錢交易或洗錢犯罪嫌疑的文書、圖畫、消息或物品，則會

被判處三年以下徒刑，而金融機構不具公務員身分的從業人員洩漏或交付前開文

書、圖畫、消息或物品，則會被判二年以下徒刑、拘役或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最後，犯本法之罪者因犯罪所得財物或財產上利益，除應發還被害人或第三

人者外，不問屬於犯人與否都要沒收，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則要追徵其價

額或以犯罪者的財產來抵償。而為保全前述追徵或財產的抵償，必要時還可酌量

扣押犯罪者的財產。 

 

 相關法條：洗錢防制法第 11條 


